
关于浙江恒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八期） 

浙江恒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

“恒立数控”、“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

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5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北京证券交易所类第 1号：全

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申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辅导监管

指引》等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恒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

为辅导对象）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机构）关于向

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

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

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本辅导期间内，公司的辅导机构为财通证券，根据财通证券

与恒立数控签订的辅导协议及制定的辅导计划，财通证券派出余

东旭、王康、陈畅、周思远、娄永臻五位辅导人员组成辅导工作

小组对公司进行辅导，具体负责恒立数控辅导事宜，其中指派余

东旭为本次辅导工作小组组长，负责协调辅导工作中的相关事宜。

上述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具有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有较强的敬业精神。上期辅导人员贺广宜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

辅导人员，工作交接手续办理完成。 



公司的证券服务机构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和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东方华银律师”）。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财通证券与恒立数控于 2023年 12月 4日签订《辅导协议》，

并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报送辅导备案登记材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对恒立数控辅导备案材料进行网络公示。本

期辅导时间自 2025年 10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间内，辅导的主要内容如下： 

1、持续跟踪辅导对象业务发展情况 

持续深入了解辅导对象近期业务发展情况，协助并督促辅导

对象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性、完整

性，并针对 2025年度的业务进行梳理核查。 

2、持续完善辅导对象内部控制制度 

要求辅导对象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

控制制度,并督促辅导对象的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

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或其代表)和实际控制人增强自律法治

意识，强化督导对象第一责任人意识和关键少数意识。 

3、督促辅导对象学习相关法规 

督促辅导对象关注最新监管审核动态，积极学习和贯彻落实

新《公司法》，并对《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审核规则》等北交所业务规则进行深入学习，提



升合规意识。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间内，中汇会计师、东方华银律师作为专业的证券

服务机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辅导协议》的约定配合财

通证券开展辅导工作，对辅导工作勤勉尽责，指派的辅导工作人

员具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较好地完成了辅导计划和任务。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在监管新形势下针对拟上市企业的治理规范要求更为严格，

辅导对象对治理规范及发行上市相关法规的理解和掌握有待进

一步加强。 

辅导工作小组已经督促辅导对象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实际控制人遵照相关内控制度、规章，学习相关法律法

规与规范性文件，持续改善公司规范化治理水平，并加深对相关

公司治理规范及发行上市相关法规的深入理解和掌握。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本辅导期内，辅导对象已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针

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进行持续改进并严格执行，但公司相关内

控制度仍存在需根据业务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的方面。辅导机构

将在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持续督促辅导对象根据业务实际情

况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进行针对性改善，持续加强日常运作的规

范程度。 

2、持续提高合法合规意识 



辅导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将根据资本市场最新监管态势和

审核动态督促辅导对象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公司治理制度，持续

规范和提高辅导对象合法合规经营意识，并督促辅导对象相关人

员通过自主学习等方式持续提升合规经营意识。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财通证券将继续委派余东旭、王康、陈畅、周思

远、娄永臻组成工作小组，对辅导对象进行辅导及尽职调查工作。 

计划进行的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持续开展辅导培训 

辅导机构将继续针对辅导对象开展对最新监管政策和规范

运行的学习及培训，持续提升辅导对象对证券发行上市及北交所

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2、持续全面尽职调查 

辅导机构将继续对辅导对象开展法律、业务、财务等方面的

全面核查工作，对辅导对象状况全面梳理，协助辅导对象提升在

法律、财务和业务等方面的合法合规性，并按照辅导工作计划以

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持续推进辅导工作，协助辅导对象开展向不特

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准备工作。（以下

无正文） 




